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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3 月 8 日 13 时 20 分许，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北京

国奇能量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厂区内发生火灾，火灾直接财产损

失为 28942946.33 元。 

火灾发生后，相关市领导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，指挥部署

灭火救援工作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消防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

律法规，市政府成立由市应急局、市消防救援总队、市公安局、

市人力社保局、市总工会和通州区政府组成的事故调查组，并邀

请市纪委市监委同步参与，全面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 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

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经过现场勘验、查阅资料、调查取

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和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

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，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

题提出了防范和整改措施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（一）现场基本情况 

事发现场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贾后疃村北京国奇能量

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厂区（以下简称“厂区”）。厂区东侧紧邻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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棠路，西侧紧邻贾后疃村水渠，北侧紧邻后卜路，南侧 190米为

前刘路。 

厂区占地面积约 65 亩，总建筑面积约 4 万平方米。厂区内

东侧由南至北为宿舍、门卫室、办公楼、库房等五栋独立建筑。

厂区内西侧厂房分为南北两个半区：北半区为三栋独立建筑，分

别为两个图书仓库和一个宿舍，宿舍位于两栋图书仓库之间的过

道最西端；南半区为一栋“C”字形二层建筑，建筑一层被分隔

为不同区域，二层整体连通（尚未完工）。其中，该二层建筑一

层东南角为存放家具的仓库（以下简称“家具仓库”）和食堂，

其他部分为存放润滑油等物品的仓库。仓库建筑主体结构为钢结

构，墙面为砖混结构(自地面起至 1.8 米处)及单层彩钢板（1.8

米以上），屋顶材质为铁皮和岩棉。仓库内以单层铁皮作为隔墙

(自地面起至二层楼板处)。（详见厂区建筑示意图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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厂区建筑示意图 

（二）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

北京国奇能量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奇钢结构

公司”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125977425834，法定代表

人为孟庆雷，成立日期为 2012年 5 月 25日，注册地址为北京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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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州区潞城镇贾后疃村委会西 1000 米，经营范围为：劳务分包、

专业承包；委托加工金属结构、彩钢复合板；仓储服务；出租办

公用房、商业用房等，具有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和建筑

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。 

经查，土建作业负责人马振友、项目管理人员高键和工人梁

彦平、宋彬系国奇钢结构公司雇佣人员。 

（三）厂区土地租赁及建设出租情况 

1.土地租赁情况 

2012 年 4 月 1 日，李悦(个人)与孟庆雷(个人)签订《租赁

合同转让协议》，将事发厂区所在的 65 亩土地转让给孟庆雷，租

赁期为 2012 年 4 月 1 日至 2028 年 4 月 30 日。贾后疃村村委会

在协议上加盖了公章。 

2.厂区建设、出租及仓储情况 

2012 年 4 月，孟庆雷开始在承租土地上违法建设厂房和办

公楼等建筑物，并于 5 月在通州区潞城镇政府出具证明材料后取

得国奇钢结构公司营业执照。2012 年至 2015 年期间,厂区内现

有建筑陆续建成。事发后,经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通州分局认定，

位于潞城镇贾后疃村“3〃8”火灾事故涉及地块(北至后卜路，

南至前刘路，西至侉榆路，东至金棠路)的地上房屋未依法取得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，已构成违法建

设。 

2015 年 12 月 14 日，国奇钢结构公司将厂区北半区厂房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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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给北京庆丰货运有限公司，并允许其自行管理、转租，租赁期

为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2016 年 7 月，北京

庆丰货运有限公司将其承租的厂区北半区厂房整体转租给万达

永安（北京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，用于储存图书和住宿，租赁期

为 2016年 7 月 20 日至 2019 年 7月 20 日。 

2016 年 1 月，国奇钢结构公司将厂区南半区西侧一层 500

平方米厂房出租给上海沸尔会展服务有限公司用于存储家具，租

赁期为 2016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月 1日。2017年 7月 27日，

国奇钢结构公司与上海沸尔会展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协议，将原租

赁位臵调整为厂区南半区厂房一层东南角现位臵，租赁面积仍为

500 平方米。2018 年 1 月，国奇钢结构公司与上海沸尔会展服务

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将租赁厂房面积增加了 100 平米，租赁期为

2018 年 1月 1 日至 2019年 1 月 1日。 

2017 年 6 月，国奇钢结构公司停止在厂区内进行钢结构加

工作业，并遣散大部分职工。12 月 5 日，孟庆雷以个人名义与

田某某等 4 人签订合同，并约定将厂区南半区一层 7307.5 平方

米厂房出租用于存储汽车发动机润滑油等，租赁期为 2018 年 1

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1 日。田某某等人又分别将各自承租的部

分厂房转租。 

（四）火灾直接财产损失统计情况 

通州区政府、市消防救援总队指定有关单位委托第三方审计

机构、价格评估机构对上海沸尔会展服务有限公司等单位和田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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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等个人上报损失进行审计、评估。经统计，本起火灾直接财产

损失为 28942946.33 元。 

二、事故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 

2019 年 3 月 6 日，孟庆雷要求国奇钢结构公司顺义区项目

工人撤场；3月 7 日晚，撤场工人梁彦平、宋彬前往厂区住宿。 

3 月 8 日，孟庆雷安排马振友铺设厂区南半区南侧仓库二层

水泥地面，并让其安排撤场工人对仓库外墙破损窗户进行维修。

当日 9 时左右，马振友安排梁彦平和宋彬进行仓库窗户维修工

作。梁彦平在电话征得高键同意后，与宋彬一起按照马振友的安

排，开始使用电钻、彩钢板对家具仓库北墙的破损窗户（长 2.5

米、宽 2 米、距地面高约 5米）进行封堵。 

10 时 30分，马振友通过微信将家具仓库窗户封堵情况发送

给孟庆雷。孟庆雷电话通知马振友调整彩钢板安装方式。梁彦平

和宋彬提议使用电焊安装彩钢板，在马振友协助下从厂区内取得

了电焊机、焊条、电源线及彩钢板、方钢管等工具和材料，并将

电焊机接入家具仓库北墙外配电箱。11时至 12时，宋彬负责切

割方钢管,梁彦平进行焊接作业。 

13 时 20分左右，梁彦平继续在家具仓库北墙外梯子上焊接

作业，宋彬在仓库二层为其递送方钢管。随后，梁彦平、宋彬先

后发现焊接作业区域下方冒烟，进入家具仓库后发现家具和杂物

起火，随即开始扑救，未能控制火势。附近人员发现起火并赶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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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扑救。13 时 38 分，国奇钢结构公司现场人员报警。 

（二）事故应急救援情况 

3 月 8 日 13 时 38 分，市消防救援总队 119 指挥中心接到火

灾报警后，先后调派 42个队站、112 部消防车、620 余名指战员，

赶赴现场处臵。市应急局迅速启动响应机制，会同公安、生态环

境、卫生等相关部门和属地政府到达现场协同处臵，并按照《北

京市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>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

及时向有关市领导报送火灾应急处臵情况。市消防救援总队到达

现场后，立刻疏散火场及周边人员 30 余名；在火场东侧和北侧

共设臵 2 门消防水炮、3支水枪，堵截火势向北侧图书仓库及东

侧办公楼蔓延；因润滑油泄漏后燃烧，形成隐蔽的大面积流淌火，

经现场指挥部综合评估，将内攻近战调整为外攻控制火势蔓延扩

大的战法；在火场西侧设臵 12 个水枪阵地压制火势。15 时 17

分，市应急局协调市住房城乡建设委、朝阳区、大兴区和顺义区

运输沙土支援。17 时，市应急局协调现场挖掘机和砂土车使用

沙土填埋贾后疃村水渠开辟救援通道，多方联动实施灭火救援。

市应急局在后续处臵过程中续报进展，协调有关部门做好救援物

资增援、环境监测、交通保障等工作。20 时 55分，现场明火被

扑灭，过火面积约 2200平方米，无人员伤亡。 

三、事故原因及性质 

事故调查组依法调取了有关资质文件、事故相关书证及物

证，对火灾现场进行了勘验，对事故涉及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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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问，查明了事故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。 

（一）直接原因 

经现场勘验、调查询问，公安机关综合排除了人为故意纵火

引起火灾的嫌疑。调查组认定本起火灾事故的直接原因是：不具

备特种作业资格人员违法违规电焊，引燃仓库内家具和杂物等可

燃物引发火灾。 

1.起火原因 

电焊产生的高温焊渣(温度约 300℃至 600℃)溅落到作业区

域下方的软包长凳上,将软包长凳及周边杂物引燃。 

2.火灾蔓延扩大原因 

起火后仓库内存放的家具等大量固体可燃物迅速燃烧，引燃

储存的润滑油等可燃液体后形成大面积流淌火；厂区内仓库未设

臵自动灭火系统，其最大允许占地面积、耐火等级、消防给水及

室内消防栓系统不符合国家标准，未能有效防止火灾蔓延扩大。

此外，厂区及周边缺少消防水源和自然水域取水码头，也是造成

火灾蔓延扩大的原因。 

（二）间接原因 

违法违规电焊作业,企业消防安全责任制不落实、管理混乱；

在违法建设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，违规出租用于仓储是本起火灾

事故的间接原因。 

1.电焊作业人员在未办理审批手续、未采取消防安全措施的

情况下，使用明火作业。企业有关管理人员未履行消防安全职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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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明确电焊作业有关人员防火职责；未进行安全培训、教育，未

告知电焊的危害及后果；未审核电焊作业人员特种作业资格，未

在现场设臵安全监督人员。 

2.国奇钢结构公司未依法履行消防安全职责，未保证厂区内

建筑及消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，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，未开展

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；未制定并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

程；在违法建设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，并违规将不具备建筑、消

防安全条件的仓库出租。 

（三）事故性质 

鉴于上述原因分析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事故调

查组认定，本起较大火灾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 

四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

（一）建议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 

1.梁彦平，国奇钢结构公司雇佣人员，在不具备特种作业资

格、未办理使用明火作业审批手续、未采取相应消防安全措施的

情况下，违反消防安全规定，违法违规电焊作业。其行为违反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二十一条、《焊接与切割安全》

（GB9448-1999）3.2.3 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由

公安机关立案侦查，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 

2.宋彬，国奇钢结构公司雇佣人员，具备特种作业资格，在

明知未办理使用明火作业审批手续情况下，未采取相应消防安全

措施，未确保现场操作安全条件符合规定，实施电焊作业。其行



10 
 

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二十一条、《焊接与切割

安全》（GB9448-1999）3.2.3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

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，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 

3.马振友，国奇钢结构公司土建作业负责人、电焊作业现场

管理人员，未严格执行企业消防责任制；未审核电焊作业人员特

种作业资格，未指派火灾警戒人员；未采取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。

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二十一条、《焊接与

切割安全》（GB9448-1999）3.2.2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

管理责任。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，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 

4.高键,国奇钢结构公司项目管理人员，负责梁彦平、宋彬

两名作业人员的日常管理，未对电焊作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教

育，未通告电焊的危害及后果。其行为违反了《焊接与切割安全》

（GB9448-1999）3.2.1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。

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，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 

5.孟庆雷，国奇钢结构公司法定代表人、消防安全责任人，

未严格执行动火审批制度，未采取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；未保障

单位消防安全符合国家规定；违法建设，违规将不具备建筑、消

防安全条件的仓库出租；未对实施焊接作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；

未明确电焊作业人员、现场管理人员的防火职责。其行为违反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二十一条、《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

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第六条、《焊接与切割安全》

（GB9448-1999）3.2.1、6.1 和本单位《消防防火责任制度》有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B6%88%E9%98%B2%E5%AE%89%E5%85%A8%E8%B4%A3%E4%BB%BB%E4%BA%BA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9C%BA%E5%85%B3%E3%80%81%E5%9B%A2%E4%BD%93%E3%80%81%E4%BC%81%E4%B8%9A%E3%80%81%E4%BA%8B%E4%B8%9A%E5%8D%95%E4%BD%8D%E6%B6%88%E9%98%B2%E5%AE%89%E5%85%A8%E7%AE%A1%E7%90%86%E8%A7%84%E5%AE%9A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9C%BA%E5%85%B3%E3%80%81%E5%9B%A2%E4%BD%93%E3%80%81%E4%BC%81%E4%B8%9A%E3%80%81%E4%BA%8B%E4%B8%9A%E5%8D%95%E4%BD%8D%E6%B6%88%E9%98%B2%E5%AE%89%E5%85%A8%E7%AE%A1%E7%90%86%E8%A7%84%E5%AE%9A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9C%BA%E5%85%B3%E3%80%81%E5%9B%A2%E4%BD%93%E3%80%81%E4%BC%81%E4%B8%9A%E3%80%81%E4%BA%8B%E4%B8%9A%E5%8D%95%E4%BD%8D%E6%B6%88%E9%98%B2%E5%AE%89%E5%85%A8%E7%AE%A1%E7%90%86%E8%A7%84%E5%AE%9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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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。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，

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 

（二）建议给予党纪、政务处分的人员 

1.陈洪波，男，中共党员，2017 年 8 月至今任通州区西集

镇镇长。其在 2005 年 10 月至 2012 年 10 月担任潞城镇副镇长期

间，分管规划建设办公室，规划建设办公室未能全面系统落实镇

域内发现、制止、查处、报告违法建设的职责，导致国奇钢结构

公司在违法建设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，该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8

日发生火灾事故，造成了较大经济损失。陈洪波负有领导责任，

存在未正确履行职责和教育管理不到位的问题。根据《中国共产

党问责条例》第六条第（六）项、第七条第二款第（二）项的规

定，建议对其进行诫勉问责。 

2.刘颖，女，中共党员，2016 年 11 月至今任通州区潞城镇

副镇长。其在 2005 年 1 月至 2013年 3 月任潞城镇规划建设办公

室主任期间，规划建设办公室未能全面系统落实镇域内发现、制

止、查处、报告违法建设的职责，导致国奇钢结构公司在违法建

设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，该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8 日发生火灾事

故，造成了较大经济损失。刘颖存在履职不到位、对工作人员和

土地看护队教育管理不到位的问题。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

条例》（2003年）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和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

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，建议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、政务警

告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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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张金利，男，中共党员，2016 年 7 月至今任北京城市副

中心行政办公区工程建设办公室保卫部副部长。其在 2014 年 1

月至 2016 年 8 月任潞城镇规划建设办公室主任期间，规划建设

办公室未能全面系统落实镇域内发现、制止、查处、报告违法建

设的职责，导致国奇钢结构公司在违法建设中从事生产经营活

动，该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8 日发生火灾事故，造成了较大经济

损失。张金利存在履职不到位、对工作人员和土地看护队教育管

理不到位的问题。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（2003 年）

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和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第二十八

条的规定，建议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、政务警告处分。 

4.安源良，男，中共党员，2016 年 8 月至今任北京市行政

副中心通州区建设协调办公室党组成员、副主任。其在 2011 年

3 月至 2015 年 5 月任潞城镇副镇长期间，分管财政、产业、企

业服务及招商引资工作，作为镇政府在工商注册部门签字备案的

负责人，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，向工商部门出具不属实的证明材

料，签字后并加盖镇政府公章，导致国奇钢结构公司取得合法营

业执照后，在违法建设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，该公司于 2019 年

3 月 8 日发生火灾事故，造成了较大经济损失。安源良存在不正

确履行职责的问题。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（2003 年）

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和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第二十八

条的规定，建议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、政务警告处分。 

5.郝晓芳，女，中共党员，2016 年 4 月至今任通州区潞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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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新农村建设办公室主任；2017 年 6 月至今，借调到通州区农

业农村局。其在 2013 年 3月至 2014 年 1 月任潞城镇规划建设办

公室负责人期间，规划建设办公室未能全面系统落实镇域内发

现、制止、查处、报告违法建设的职责，导致国奇钢结构公司在

违法建设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，该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8 日发生

火灾事故，造成了较大经济损失。郝晓芳存在履职不到位、对工

作人员和土地看护队教育管理不到位的问题。根据《中国共产党

纪律处分条例》（2003年）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和《行政机关

公务员处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，建议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、

政务警告处分。 

（三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

国奇钢结构公司,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；未确保厂区内建

筑的消防设施符合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016-2014）3.3.2、

8.1.2、 8.3.1 和《消防给水及消防栓系统技术规范》

（GB50974-2014）4.3.4等国家标准和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；未

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;违规将不具备建筑、消防安全条件的

仓库出租,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十六条第

（一）（二）（六）项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条和

《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》第十七条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

负有责任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第

（二）项的规定，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其 65 万元罚款的行

政处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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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对于该公司涉嫌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其他违法行为，

建议由市消防救援总队依法处罚。 

五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

事故调查组针对该起事故暴露出的问题，提出以下整改措施

建议： 

（一）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。国奇钢结构公司应切实增强

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意识，严格遵守国家消防安全管理的相关法

律、法规、标准，落实各类安全管理制度；应加强对动火作业的

审批和管理，确保电焊、气焊、电工等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，

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，保障企业各施工现场消防安

全；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做好腾退期各项安全管理工作，杜绝

各类安全事故发生。 

（二）大力排查治理消防安全隐患。各级政府及消防部门应

对仓储库房开展消防安全执法检查专项行动，重点整治违规动火

动焊施工作业、建筑及消防设施不符合国家标准、消防安全责任

制不落实、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、未开展消防演练等突出问题。

对管理混乱、风险隐患高的企业和场所紧盯不放，对检查发现的

突出违法违规行为，应加大执法力度，实施联合惩戒，集中曝光

警示。 

（三）严格履行属地安全管理职责。通州区政府应深化重点

区域治理，加大企业调整退出力度，落实企业腾退期间各项安全

监管措施；应加强对消防安全工作的领导，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



15 
 

任制，加大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力度，对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生

产经营场所予以严厉打击；应督促属地乡镇政府牢固树立安全发

展理念，主动联合有关部门共同加强巡查工作，严厉打击乡镇违

法建设，将事发区域内的违法建设依法予以拆除。 


